
■ 公告

根据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塔然高勒村委
会、村民高茂雄于2026年6月29日共同出
具的《证明》，现就塔然高勒村十二社米计
布拉林地权属（拐点坐标附后）调整情况公
告如下：

米计布拉原属高茂雄证内林地于
2025年5月28日经塔然高勒管委会、塔然
高勒村委会协调并签署了协议，同意将该
林地权属变更至高玉龙名下。高茂雄自
2025年5月28日自愿放弃该林地权属，此
林地归高玉龙所有。截止此日前该林地补
偿归高茂雄所有，此后的补偿归高玉龙所
有。双方同意办理林权过户，无任何争
议。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，请自本公
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向塔然高勒管委会、
塔然高勒村委会提出书面异议。逾期无异
议将完成林权变更登记。

公告人：高茂雄 高玉龙
2026年7月7日

■ 遗失声明

本人白峰凡不慎遗失身份证，证号：
152524199006120024，声明作废。

本 人 贺 荣 身 份 证 号
152825199303104840，由于疏忽不慎将呼和
浩特市恒大城 6 号楼 1507 房收据丢失（收
据编号20194488，收据金额：881395元），由
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鲁桥置业有限
公司无关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本 人 郭 婧 身 份 证 号
152825199111155125，由于疏忽不慎将呼和
浩特市恒大城，6号楼1607房收据丢失（收
据编号20194490，收据金额：882881元），由
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鲁桥置业有限
公司无关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本 人 刘 蓉 身 份 证 号
15092619930221102X，不慎将呼和浩特恒
大 城 1、6 号 1201 房 认 购 书 丢 失（编 号
0010791），总金额 586040 元；2、4 号 716 房
认购书丢失（编号0010792），总金额699140
元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鲁桥置
业有限公司无关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汇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102MADLUK4K7J，法
人章丢失，法定代表人：苏博文，声明作废。

本 人 丁 丽 身 份 证 号
150102197212124527，不慎遗失塞外名苑
C3号楼2单元602室（房屋面积74.23平方
米，单价4000元，房屋总价296920元）购房
收据（收据号0117182）和购房合同，合同编

号GF—2000—0171，声明作废。
内蒙古奢皮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1053290068897）
公章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白敏不慎将赛罕区芝芝品尚饰品店营
业执照副本遗失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92150105MA0Q3J3C6K），声明作废。

王晶（身份证号152101198912050020）
系内蒙古涣群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，执业
证号为 11507201911136241，因保管不慎，
于2026年7月6日遗失律师执业证，现声明
作废。

将准格尔旗喜来管道安装有限责任公
司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，银 行 核 准 号 为
J2053000346802， 账 号 为
15001886640052509368，声明作废。

2026年7月7日

■ 仲裁公告

范广（身份证号15010219640613151X）：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天昱基业房地产
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房屋拆迁安置
补偿协议纠纷一案，案件编号：呼仲案字
［2024］第 278 号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：
《应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副本、本会《仲
裁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“三个规定”告
知书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
文书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
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
授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、送达地
址确认书）。另送达：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
知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
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按照本会《仲裁规
则》的规定，你可以从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
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
满之日起的15日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
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
的15日内；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
30 日内。本案定于 2026 年 10 月 15 日 9 时
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参
加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（联系
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0471-4614909）。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7月7日

■ 仲裁公告

刘 永 亮 （ 身 份 证 号
150102197409251095）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天昱基业房地产
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房屋拆迁安置
补偿协议纠纷一案，案件编号：呼仲案字
［2024］第 281 号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：
《应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副本、本会《仲
裁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“三个规定”告
知书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
文书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
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
授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、送达地
址确认书）。另送达：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

知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
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按照本会《仲裁规
则》的规定，你可以从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
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
满之日起的15日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
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
的15日内；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
30日内。本案定于2026年10月15日10时
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参
加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（联系
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0471-4614909）。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7月7日

■ 仲裁公告

李 林 媛 （ 身 份 证 号
150103196912292021）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天昱基业房地产
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房屋拆迁安置
补偿协议纠纷一案，案件编号：呼仲案字
［2024］第 284 号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：
《应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副本、本会《仲
裁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“三个规定”告
知书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
文书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
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
授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、送达地
址确认书）。另送达：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
知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
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按照本会《仲裁规
则》的规定，你可以从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
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
满之日起的15日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
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
的15日内；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
30日内。本案定于2026年10月15日11时
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参
加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（联系
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0471-4614909）。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7月7日

准格尔旗合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存续分立
准格尔旗合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

准格尔旗合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下简称“原公司”）（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：
91150622695907943R）注册资本金为人民
币1800万元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原公司作出
的股东会决议，拟通过存续分立的方式，分
立为准格尔旗合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准
格尔旗合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（工商注册
预先核准名称）。分立后的准格尔旗合力
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
900万元，准格尔旗合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900万元。原公司分
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公司共同承继。根据
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保护本
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请本公司债权人
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，可

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。
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
利的，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。

联系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
准格尔旗兴隆街道开源建材城A区二楼6
号到10号。

联系电话：15598635198
特此公告

准格尔旗合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2026年7月7日

■ 仲裁公告

包头市零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北京市法大（呼和浩特）
律师事务所与你公司之间关于劳务承包合
同纠纷一案，案件编号：［2025］呼仲案字第
0879号。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：《应裁
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副本、本会《仲裁规
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“三个规定”告知
书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文
书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定
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法
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
证认证表、送达地址确认书）。另送达：《仲
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
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按照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的规定，你公司可以
从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选定仲裁员，选定
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
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；提交答辩书的
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；举证期
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。本会定于
2026 年 10 月 21 日 9 时 30 分在本会仲裁庭
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，请按时参加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（联系人：张海
鹤，联系电话0471-4679947）。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7月7日

■ 注销公告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办事
处 防 疫 妇 幼 保 健 站（社 会 统 一 代 码 ：
121501054601285079），向登记管理机关申
请注销登记，法人证正、副本均已遗失。现
由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办事处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接其资产和债权债务
关系，并负责处理各项遗留问题。联系电
话：6919385。

2026年7月7日

■ 注销公告

内 蒙 古 旅 游 商 会 ，代 码 ：
511500005027053264，经研究决议，拟向内蒙
古自治区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申请注销登
记，现已成立清算组。请各相关债权、债务人
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
报债权债务，逾期视为放弃，特此公告。

内蒙古旅游商会
2026年7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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